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关于进一步做好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公卫便函〔202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基层

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会同中

央农办印发《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等文件精神，全力抓好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哨点”作用，进一步提升疫情

早期发现、报告和应对处置能力，夯实“村报告、乡采样、

县检测”工作基础，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毫不放松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

秋冬季以来，在国内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

特别是春节期间农村地区返乡人员增多，疫情反弹风险增

加，疫情防控压力加大。各地要充分认识今冬明春疫情防控

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保持高度警惕，在地方党委政府、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城乡社区组织坚决守牢基层

冬春季疫情防控线。

二、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哨点”作用



各地要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兜住、兜实城乡社区防控

“网底”。要按照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设置的通知》要求，加强工作统筹和

政策、资金、项目衔接，加快推进在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热诊室。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严

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规范发热患者接诊处置流程。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立完善包片联动机制，指导辖

区内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

详细询问和登记病史，有效提升早期识别能力，对发现的可

疑情况尽快报告，确保发热、干咳、咽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临床症状病例和疑似感染病例得到及时、规范处置。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要配合村委会做好对返乡重点人员的健

康监测和防护指导等工作。

三、加快提升基层核酸采样能力

全面落实以核酸检测为基础扩大预防，指导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做好核酸检测采样人员的培训和准备。对采样力量薄弱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大采样人力和物资支援，确保做

到应检尽采、操作规范、快速送检。设置发热诊室（门诊）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对全部发热患者进行核酸采样和检

测，不具备检测能力的，要通过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或第三

方检测机构合作的方式为发热患者提供检测服务。

四、切实加强机构内部感染控制



要强化感染防控底线思维，坚持“人物同防、医患同防”，

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感染防控责任，完善感染

防控工作制度，确保基层医务人员熟练掌握新冠病毒感染的

防控知识与技能，熟练掌握标准预防要求，落实基础感染防

控措施。要指导基层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做好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等的清洁消毒，加强对诊疗环境

的消毒管理，严格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的处

理，严格终末消毒。

五、进一步强化培训和应急演练

要通过以线上为主的形式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

员培训，使基层医务人员熟练掌握新冠疫情防控知识与技

能。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疫情防控预案与演练手

册》的培训和应用，制定不同情形下的防控预案，明确责任

部门和责任人，细化流程措施，定期组织演练，加快提升基

层应对重大疫情处置能力。

六、不断加大县域内协同支持

各地要加强区域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科学规范做好

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加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资源统筹和

工作协调力度，发挥县级医院“龙头”作用，加强对基层的

工作支持。在防控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可通过县级支援乡

镇、乡镇支援村的形式，推动人员队伍、防护物资等资源下



沉，有效充实乡村基层疾病诊治和疫情防控力量，切实提高

区域疫情防控能力。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慢性

病、特殊疾病用药配备，满足居民就近诊疗和用药需求。

七、积极做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各地要对承担新冠疫苗接种任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

强工作指导和支持，及时完善接种环境条件，充实加强接种

人员力量，做好与常规疫苗接种的资源分配和时间衔接，确

保工作有序开展。积极鼓励基层机构在疫苗接种中采取分时

段预约方式，避免机构内部人员聚集。各基层接种单位要严

格按照《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新冠疫苗

接种有关注意事项等要求，规范开展接种工作，严格执行健

康询问、接种禁忌核查、知情告知、信息登记、“三查七对

一验证”、接种后留观等程序，并按要求做好疑似异常反应

监测和处置准备。

八、持续开展基层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合城乡社区组织，采取城乡社

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开展健康

教育，增强居民防护意识和发热后第一时间报告、就诊意识，

倡导春节期间非必要不流动，科学佩戴口罩，多洗手、多通

风、多消毒，少聚集、少串门、少走动，避免人群聚集，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要有效发挥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指



导在城乡社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及时处理垃圾，开展环境消杀，保持环境和家庭清洁卫生。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冬春季疫情防

控中做好相关工作的领导，要切实关心关爱基层人员，争取

调动上级资源充实加强基层一线力量。要及时开展指导和组

织督导，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小落细落实，切实使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发挥疫情防控的监测预警作用，在城乡社区筑

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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